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法定代理人 (父親、母親、監護人) 為 

未成年人或受 監護人  (學 員 本 人 )  之 □父親、□母親、□監護人 

依法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人或受監護

人參加箴擎有限公司所舉辦之課程：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法定代理人： (父親、母親、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未成年人或受監護人： (學員本人) 

身分證字號：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聯絡地址： 

 

 

 

本欄位個人資料為本人親筆撰寫確認無誤 

 

 

 

本欄位個人資料為本人親筆撰寫確認無誤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本份文件資料僅供同意未成年學員參與本公司辦理之急救教育訓練之用。 

※ 相關規定： 

民法第 12 條：滿二十歲為成年。 

民法第 79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

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民法第 1086 條第 1 項：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民法第 1098 條第 1 項：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